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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597,938,144股

2、发行价格：4.85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2,899,999,998.40元

4、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2,894,700,957.25元

5、新增股份上市日期：2025年 11月 19日

6、新增股份后总股本：7,079,387,630股

7、按照发行完成后的总股数调整 2024年度每股收益：0.2562元

二、新增股票上市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新增股份 597,938,144股，将于 2025年 11月 19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三、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限

售期从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算，相关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

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由于公司送红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原因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若上述股份的限

售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

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前述股份限售期届满后减持还需遵守《公司法》《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峡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长电宜昌能源投资有

限公司、长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承诺自本次发行之前已经持有的湖北能源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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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 18个月内不转让。

四、股权结构情况

本次发行后，三峡集团仍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不

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

合《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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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上市公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发行人、公司、本公司、

湖北能源、上市公司
指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认购对象、发行对

象、三峡集团

指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章程》 指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注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股票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 4月修订）》

上市公告书、本上市公

告书
指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

股票上市公告书

报告期 指 2022年、2023年、2024年及 2025年 1-6 月

本次发行、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 A 股

股票

指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

股票的行为

定价基准日 指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保荐人、保荐人（联席

主承销商）、中信证券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本次发行

见证律师
指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申报会计师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验资机构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A股 指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向境内投资者发行、在境内证券交易所上

市、以人民币标明股票面值、以人民币认购和进行交易的普

通股

注：本上市公告书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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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Hubei Energy Group Co., Ltd.

法定代表人 张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000271750655H

成立日期 1993年 3月 9日

营业期限 1993年 3月 9日至无固定期限

注册资本（注） 652,094.9388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徐东大街 96号

办公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 137号

邮政编码 430077

电话 86-27-86606100

互联网网址 www.hbny.com.cn

电子信箱 hbnyzq@hbny.com.cn

经营范围
能源投资、开发与管理；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的其他经营业务

（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务院决定需许可经营的除外）

A股上市信息

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代码：000883.SZ
证券简称：湖北能源

注：2025年 8月 1日，公司总股本因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至 6,481,449,486股。截

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尚未完成。

（二）发行人主营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能源投资、开发与管理，从事的主要业务包括水电、火电、

新能源发电、天然气输销、煤炭物流贸易等。公司已建成鄂西水电和鄂东火电两

大电力能源基地，新能源项目覆盖湖北省全省，并积极构建煤炭和天然气供应保

障网络。公司积极融入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坚持风光水火储及煤炭、天然气一体

化协同发展，持续优化业务布局，加快推动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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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股票类型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股。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和发行过程简述

1、内部决策程序

2024年 10月 25日，发行人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相关的议案。

2024年 11月 12日，发行人召开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了前述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议案。

2、本次发行履行的有权国资监管单位审批情况

2024年 10月 30日，三峡集团出具了《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关于湖北能源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关事项的批复》，批准了本次发行方案的相关事项。

3、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25年 4月 16日，深交所审核通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

2025年 9月 5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同意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971号）。

4、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1）2025年 10月 15日，公司与联席主承销商向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发出

了《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

（2）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5年 10月 17日出具的《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5]第 ZE23530号），截至 2025

年 10月 17日止，中信证券指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已收到参与本次发行的投资

者缴付的认购资金人民币 2,899,999,998.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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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5年 10月 17日，中信证券在扣除保荐承销费后将本次认购款划转

至公司指定的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募集资金专户内。

（4）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5年 10月 17日出具的《湖

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5]第 ZE23531号），截至

2025年 10月 17日止，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2,899,999,998.40元，

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5,299,041.15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 2,894,700,957.25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597,938,144.00元，计入

资本公积人民币 2,296,762,813.25元。

（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本次发行承销方式为代销。

（四）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数量为 597,938,144股，未超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

的 30%，未超过公司股东大会及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最高

发行数量，未超过本次发行方案中规定的拟发行股票数量上限，且发行股数不低

于本次拟发行股票数量的 70%。

（五）发行价格和定价方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

议公告日。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4.95元/股，为以下价格孰高者：

1、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不含定价基准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80%（结

果保留两位小数并向上取整）。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

量。

2、定价基准日前公司最近一期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保留两位小数并向上取整）。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现金股利、送红股或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息、除权事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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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方式如下：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派发现金同时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D）/（1+N）；

其中，P0为调整前发行价格，D 为每股派发现金股利，N 为每股送红股或

转增股本数，P1为调整后发行价格。

2025年 5 月 16日，公司召开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湖北能源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根据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

施公告》，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6,499,723,45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1.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除权除息日为 2025

年 6月 20日。因公司 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实施完毕，根据前述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由 4.95元/股调整为 4.85元/股。

（六）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899,999,998.4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

含增值税）共计人民币 5,299,041.15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894,700,957.25元。

（七）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限

售期从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算，相关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

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由于公司送红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原因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若上述股份的限

售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

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前述股份限售期届满后减持还需遵守《公司法》《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峡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长电宜昌能源投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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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长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承诺自本次发行之前已经持有的湖北能源股

份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 18个月内不转让。

（八）上市地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交易。

（九）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用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存

放、管理和使用，并根据相关规定与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保荐人（联席主

承销商）、相关子公司签订三方及四方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

使用情况。

（十）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2025年 11月 3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向公司出具

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其已受理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登记业务，

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公司的股东名册。

（十一）发行对象情况

1、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三峡集团相关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伟平

注册资本 21,323,223.15万元

成立日期 1993年9月18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0015058K

注册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六合路 1号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股权投资；水力发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生态保护

服务；水污染治理；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水资源管理；水利相关

咨询服务；新兴能源、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新能源、环保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服务；城市排

水设施管理服务；市政设施管理服务；环保咨询服务；工程管理服务；

工程监理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

出口；境内旅游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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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2、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三峡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三峡集团以现金方

式参与本次发行股票的认购，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已严格遵照法律法规以及公司

内部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

排的说明

最近一年内，三峡集团及其关联方与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已按照有关规定履

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并进行了相关的信息披露，详细情况请参阅发行人登载于深

交所的定期报告及临时公告等信息披露文件。

除公司在定期报告或临时公告中披露的重大交易外，三峡集团及其关联方与

公司之间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交易。

对于未来三峡集团及其关联方与公司之间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依法履行相关内部

决策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发行对象私募基金备案情况核查

三峡集团以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参与本次发行认购，不属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

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私募基金，无需进行私募基金产品备案。

5、关于投资者适当性的说明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实施指引（试行）》的相关规定，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发行对象已按照相关法

规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提交了相关材料，联席主承销商进行

了投资者分类及风险承受等级匹配。联席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的获配对象的投资

者适当性核查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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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与风险承受

能力是否匹配

1 三峡集团 C5级普通投资者 是

经核查，本次发行对象的风险等级与发行对象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确定的

发行对象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联席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制度要求。

6、认购对象资金来源的核查

针对本次发行，三峡集团就资金来源承诺如下：

“本公司用于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资金来源于本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以“名股实债”形式入股的情形，亦不存在以理财资

金或其他金融产品等形式入股的情形；不存在任何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亦不

存在对外募集、利用杠杆或其他结构化的方式进行融资的情形；不存在接受他人

委托代为认购、代他人出资受托持股、信托持股及其他代持情形；不存在直接或

者间接来源于湖北能源及其关联方的情形（本公司从湖北能源及本公司其他下属

子公司所获取的现金分红除外），不存在与湖北能源进行资产置换或其他交易取

得资金的情形；不存在湖北能源及湖北能源的其他股东（本公司一致行动人中国

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长电宜昌能源投资有限公司、长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除外）或者该等主体的利益相关方直接或间接向本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补偿、

承诺或者变相承诺保底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综上所述，根据发行对象出具的说明文件，三峡集团参与认购本次发行的资

金均为合法自有资金；该等资金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

间接使用发行人或利益相关方资金（三峡集团从湖北能源及三峡集团其他下属子

公司所获取的现金分红除外）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认购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十二）联席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联席主承销商认为：

“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

合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要求，获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通过，经有权国资监管单位

批准，并通过深交所审核并取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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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金额、发行股份限售

期、发送缴款通知书、缴款和验资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承销管理办

法》《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符

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已向深交所报送的发行方案的

要求。

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私募基

金，无需进行私募基金产品备案。本次发行对象参与认购本次发行的资金均为合

法自有资金或通过合法形式自筹资金，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或者

直接/间接使用发行人或利益相关方资金（三峡集团从湖北能源及本公司其他下

属子公司所获取的现金分红除外）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

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十三）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

意见为：

“1.发行人本次发行已获得必要的内部批准和授权，并经有权国资监管单位

批准，通过深交所审核并取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

2.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发行人董事会决

议、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

3.发行人与认购对象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均已成就，《股

份认购协议》合法有效；

4.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14

5.本次发行的缴款及验资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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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2025年 11月 3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向公司出具

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其已受理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登记业务，

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公司的股东名册。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本次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为：湖北能源

证券代码为：000883.SZ

上市地点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新增股份 597,938,144股，将于 2025年 11月 19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限

售期从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算，相关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

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由于公司送红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原因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若上述股份的限

售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

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前述股份限售期届满后减持还需遵守《公司法》《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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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全称）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股） 股东性质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股）

1 湖北宏泰集团有限公司 28.12 1,822,266,821 国有法人 -

2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6.46 1,715,243,843 国有法人 -

3 三峡集团 15.75 1,021,097,405 国有法人 -

4 长电宜昌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3.28 212,328,040 国有法人 -

5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3.27 212,074,260 国有法人 -

6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3.13 202,676,864 国有法人 -

7 三环集团有限公司 1.24 80,390,536
境内一般

法人
-

8 长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0.77 49,900,532
境内一般

法人
-

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0.71 46,223,800 国有法人 -

1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0.44 28,364,694 其他 -

合计 83.17 5,390,566,795 -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假设以上述持股情况为基础，不考虑其他情况，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

登记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测算如下（最终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

股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登记结果为准）：

序

号
股东名称（全称）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股） 股东性质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

1 湖北宏泰集团有限公司 25.74 1,822,266,821 国有法人 -

2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
24.23 1,715,243,843 国有法人 -

3 三峡集团 22.87 1,619,035,549 国有法人 597,938,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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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全称）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股） 股东性质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

4 长电宜昌能源投资有限

公司
3.00 212,328,040 国有法人 -

5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3.00 212,074,260 国有法人 -

6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2.86 202,676,864 国有法人 -

7 三环集团有限公司 1.14 80,390,536 境内一般

法人
-

8 长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0.70 49,900,532 境内一般

法人
-

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0.65 46,223,800 国有法人 -

1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40 28,364,694 其他 -

合计 84.59 5,988,504,939 - 597,938,144

二、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股份占比（%） 股份数量（股） 股份占比（%）

非限售流通股 6,479,585,454 99.97 6,479,585,454 91.53

限售流通股 1,864,032 0.03 599,802,176 8.47

总股本 6,481,449,486 100.00 7,079,387,630 100.00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化。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控股股东

与实际控制人均为三峡集团。

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此次认购，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因本次发行而发生变化。

四、股份变动对公司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以 2024年度、2025年 1-6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及截至 2024

年 12月 31日、2025年 6月 30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基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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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本次发行新增净资产，以本次发行后股本全面摊薄计算，本次发行前后公司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对比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2025年1-6月/
2025年6月30日

2024年度/
2024年末

2025年1-6月/
2025年6月30日

2024年度/
2024年末

基本每股收益 0.1476 0.2791 0.1351 0.25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
5.2312 5.1912 5.2117 5.1759

注 1：发行前数据根据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2025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财务数据计算；

注 2：发行后基本每股收益分别按照 2024年和 2025年 1-6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

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 2024年 12 月 31日和 2025年 6 月

30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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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财务会计信息分析

一、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2 年度、2023 年度和 2024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分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大华审字

[2023]000255号、大华审字[2024]0011006263号和大华审字[2025]0011007064号）。

2025年 1-6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公司报告期内合并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
6月 30日

2024年
12月 31日

2023年
12月 31日

2022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计 10,051,024.03 9,828,054.46 9,129,033.83 7,947,488.45

负债合计 5,930,687.32 5,762,232.32 5,279,614.83 4,275,167.59

所有者权益合计 4,120,336.71 4,065,822.14 3,849,419.00 3,672,320.8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

益合计
3,400,108.61 3,374,755.05 3,223,721.20 3,068,877.11

少数股东权益 720,228.10 691,067.09 625,697.80 603,443.75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 1-6月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849,293.27 2,003,069.85 1,866,867.29 2,057,821.48

营业成本 647,480.57 1,501,806.56 1,492,040.04 1,773,842.87

营业利润 137,558.01 276,086.83 225,044.61 158,066.96

利润总额 141,321.59 280,255.58 227,362.68 162,572.82

净利润 107,683.01 221,931.97 187,923.72 102,444.8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5,645.32 181,407.86 174,853.71 116,254.04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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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 1-6月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1,279.88 643,204.46 326,577.77 620,224.9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06.55 -965,215.20 -996,917.02 -620,747.8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7,050.53 368,114.10 528,735.67 70,614.1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18,186.80 46,549.95 -141,319.76 72,876.06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10,535.70 192,348.91 145,798.96 287,118.72

（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5年 6月 30
日/2025年 1-6月

2024年 12月 31
日/2024年度

2023年 12月 31
日/2023年度

2022年 12月 31
日/2022年度

流动比率（倍） 0.47 0.43 0.57 0.81

速动比率（倍） 0.43 0.38 0.53 0.77

资产负债率（%） 59.01 58.63 57.83 53.79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1.69 4.12 4.53 5.50

总资产周转率（次） 0.09 0.21 0.22 0.2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5 0.28 0.27 0.18

稀释每股收益（元） 0.15 0.28 0.27 0.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2.85 5.50 5.55 3.81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

量净额（元/股）
0.42 0.99 0.50 0.94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股）

0.18 0.07 -0.22 0.11

注 1：上述周转率指标已经年化处理；

注 2：计算方式如下：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4、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总收入/应收账款平均账面价值；

5、总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平均账面价值；

6、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总股本；

7、每股净现金流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期末总股本；

8、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0]2号《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年修订）

所载之计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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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资产负债整体状况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总额分别为 7,947,488.45万元、9,129,033.83万元、

9,828,054.46万元和 10,051,024.03万元，整体呈上升趋势。从资产构成来看，流

动资产占比分别为 14.67%、13.08%、9.42%和 10.59%，以货币资金、应收账款

和存货为主；非流动资产占比分别为 85.33%、86.92%、90.58%和 89.41%，以固

定资产、在建工程和长期股权投资为主。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负债总额分别为 4,275,167.59万元、5,279,614.83万元、

5,762,232.32万元和 5,930,687.32万元，整体呈上升趋势。从负债构成来看，流

动负债占比分别为 33.50%、39.82%、37.76%和 38.03%，以短期借款、一年内到

期的非流动负债和其他应付款为主；非流动负债占比分别为 66.50%、60.18%、

62.24%和 61.97%，以长期借款、递延所得税负债为主。

（二）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53.79%、57.83%、58.63%和 59.01%；

流动比率分别为 0.81、0.57、0.43和 0.47；速动比率分别为 0.77、0.53、0.38和

0.43。报告期内，公司资产负债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平均水平无显著差异，流

动比率与速动比率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主要系随着公司新建项目增加，资

金需求有所增加，带动负债水平上升所致。总体而言，公司偿债能力良好。本次

发行将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进一步改善公司财务状况，提高公司抗风

险能力。

（三）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2,057,821.48 万元、1,866,867.29万元、

2,003,069.85万元和 849,293.27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116,254.04万元、174,853.71万元、181,407.86万元和 95,645.32万元。报告期内，

公司营业收入整体较为稳定，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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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保荐代表人：李泽由、黄艺彬

项目协办人：路宏伟

项目组成员：孟宪瑜、王安、张子威、吴舒曼、汪振涛、宋昱晗、梅博韬

联系电话：010-60834446

传真：010-60833619

二、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号国贸大厦 2座 27层及 28层

法定代表人：陈亮

项目组成员：贺君、李天万、黄捷宁、李菲、姚雨晨、王金晶、杜锡铭、宋

沐洋、徐姊祎、蔡玉霞

联系电话：010-65051166

传真：010-65051156

三、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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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和东路 20号院正大中心 3号楼南塔 22-24层及 27-31

层

负责人：张学兵

经办律师：贾琛、丁蔚、刘宜矗

联系电话：010-50872866

传真：010-65681022

四、审计机构

名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号院 7号楼 12层

负责人：杨晨辉

经办注册会计师：郝丽江、高世茂、王晓飞

联系电话：010-58350011

传真：010-58350006

五、验资机构

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上海市南京东路 61号 4楼

负责人：杨志国

经办注册会计师：李洪勇、陈刚

联系电话：027-62560288

传真：027-8877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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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保荐人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代表人

中信证券指定李泽由、黄艺彬二人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代表人，负责本次发

行上市工作及股票发行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其主要执业情况如下：

李泽由：保荐代表人，证券执业编号：S1010720050005，现任中信证券全球

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高级副总裁，曾作为项目主办人、负责人、保荐代表人及核

心成员参与或负责的股权融资、资产重组的项目包括：陕西能源 IPO 项目、海

湾化学 IPO 项目、中航油石油 IPO 项目、中信环境 IPO 项目、甘肃能化可转债

项目、北京科锐配股公开发行、中源协和非公开发行、山西焦煤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项目。

李泽由最近 3年内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过监管措施，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和中国证券业协会自律处分。

黄艺彬：保荐代表人，证券执业编号：S1010712100099，现任中信证券全球

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董事总经理，曾作为项目主办人、负责人、保荐代表人及核

心成员参与或负责的股权融资、资产重组的项目包括：中国核电 IPO 项目、崇

达技术 IPO项目、上海天洋 IPO项目、金石资源 IPO项目、凯赛生物 IPO项目、

中国海油红筹回 A股 IPO、中核同辐 H股 IPO 项目、永兴股份 IPO项目等 IPO

项目；大唐国际非公开发行项目、广州发展非公开发行项目、华电国际非公开发

行项目、华能国际非公开发行项目、中国核电可转债项目、中国核电非公开发行

项目、节能风电非公开发行项目、同方股份非公开发行等再融资项目；长江电力

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中油工程整体上市项目、中油资本整体上市项目、皖能电力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中核集团协议收购同方股份项目、国电电力与中国神华

重组等并购重组项目等。

黄艺彬最近 3年内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过监管措施，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和中国证券业协会自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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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荐人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作为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的保荐

人，中信证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注

册管理办法》《保荐人尽职调查工作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项目组对

发行人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与发行人、发行人律师及申报会计师经过了充分

沟通，并由内核委员会进行了集体评审后，认为湖北能源具备《证券法》《注册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条件，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将有利于提高公司盈利能力，促进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因此，中信证券同意保荐湖北能源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并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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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其他重要事项

自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对

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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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一）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文件；

（二）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和尽

职调查报告；

（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四）联席主承销商出具的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发行过程和

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五）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过程和认

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六）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七）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八）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询地点

（一）发行人：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 137号

电话：027-86606100 传真：027-86606666

（二）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号中信证券大厦 21层

电话：010-60837212 传真：010-60836960

（三）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号国贸大厦 2座 27层及 28层

联系电话：010-65051166 传真：010-6505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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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查询时间

除法定节假日之外的每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7:00。

四、信息披露网址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s://www.szse.cn）。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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